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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子思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史记·孔子

世家》记载：“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另据《孔丛

子·居卫》，子思尝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

于宋，可无作乎?”言下之意，他作《中庸》，实是效法

孔子作《春秋》。若这一记载符合实情，至少可以说

明，《中庸》是子思心目中的忧患之作，也是最具代表

性的著作。不仅如此，孔子所作《春秋》，作为一部政

治哲学的根本著作，是孔子政治事功方面的最大功

绩，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

公下》)。子思自比于孔子，似乎是在暗示，拟圣而作

的《中庸》，也可能是一部政治哲学的根本之论。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南朝开始有人为

它单独作注。自此以后，解释者、论说者不绝。直到

宋明，一跃而为“四书”之一，与《大学》一并，成了理

学概念、命题与工夫论的经典依据。然而，《中庸》作

为一个整体，它的核心旨趣究竟为何?说者往往因时

代而异，没有定论。据陈来先生的提法，历史上的

《中庸》解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德行论，第二

是为政论，第三是性情功夫论，第四是道统论。前两

个阶段很好理解，因为《中庸》前半部分多论德行，后

半部分多讲为政。第三阶段从李翱开始，注重性情

功夫。第四阶段朱熹提出“道统之传”，把它作为理

解《中庸》的基本脉络。①近代以来，新儒家学者又着

力从《中庸》探讨宇宙论、宗教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等

“中庸”的理念、历史与实践
——论作为“道学”著作的《中庸》

何益鑫

【摘 要】《中庸》是一部以中庸之道为主题的道学著作。据《论语·尧曰》、古文《尚书·大禹谟》以及清华

简《保训》等的记载，尧舜禹三代以来就已形成了以“中”为最高原则的政治传统。在相关思想叙事中，舜乃是

中的思想的开端。他的“求中”、“得中”(《保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实是“中”的原初实践的一

个隐喻，揭示了中的当下实践与历史生成的基本逻辑。此后，中的具体性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展开，也逐渐凝聚

而成特定的历史形态，如《洪范》的“皇极”和“王道”。孔子把“中”改造为“中庸”，与三代的“直”道相通，又以礼

为中庸之道的基本内容，无疑是对以往中道传统的扩充。子思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中庸》中，他对“中”的终极

意义、“中庸”的本质结构、“中庸之道”的具体生成与历史形态等，作了详尽的阐述；又在德行体用论的结构中，

突出阐明了修身成德的实践意义，以“诚”为核心，论述了修身成德的工夫与境界。根据子思之意，孔子由“祖

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凝成的“君子之道”，实是中庸之道最圆满的现实形态，既是政治的根本，又是道德的极

致。君子以此修身，可期待“君子而时中”，乃至“从容中道”的实践境界。要之，《中庸》全篇紧扣“中庸之道”展

开环环相扣的阐述，乃是一篇思想系统、结构缜密的道学著作。但它不是本体意义上的道学，而是实践意义上

的道学。《中庸》关于中庸之道的发生学考察，对于当下的道德生活、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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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议题，但其发挥的基础，主要还是宋明学者尤

其是朱熹在《中庸》诠释中给出的基本设定。道德哲

学当然是《中庸》的重要内容，但同时大量存在的政

治方面的讨论，又时时提醒读者《中庸》主题的复杂

性。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接着王柏等人

提出的质疑，认为今本《中庸》原由“中庸”、“诚明”

两篇合成，它们主题不同、思想不同、文体不同，应

重新分为两篇。②但这一做法，在经典解释史上并

不常见，尤须谨慎对待。另外，有学者对“时中”多

有关注，希望由此建立统一的理解。③“时中”是中

庸的根本要义之一，但大体而言，它是《中庸》的一

个面向，是中庸哲学的一个环节，还不能代表《中庸》

的完整思想。

近十几年来，由于清华简《保训》的研究，及《洪

范》“皇极”概念的讨论，④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中道”

传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这方面的大量研

究，让我们意识到，子思的中庸思想不是突然冒出

的观念、学说，它的背后乃是三代以来悠久的政治

哲学传统。这一传统，启发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新

审视中庸之道的原初发生和具体形态，并以此为线

索，重新梳理《中庸》的文本逻辑，理解《中庸》的思想

旨趣。

一、舜的隐喻：“求中”、“执两用中”与“中”的源

初实践

据现有文献，“中”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

时代。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

禹。(《论语·尧曰》)
尧禅让于舜，而有一番告诫：帝王相传的次第，犹如

岁时节气一般，而今到了你的身上；你应该执持中

正之道，若天下陷入困穷之境，你的天禄也将永

绝。⑤对照下文，这里的“中”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

则。若不执持，就会造成“四海困穷”的后果。舜禅

让于禹，也是同样的告诫。后者见载于古文《虞书·

大禹谟》：

帝曰：“来，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

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在赞许了禹的功绩和德行之后，舜给出了一番以“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核心的告

诫。这句话在宋明时代备受重视，被誉为“十六字心

传”。近代以来，由于《大禹谟》的伪书性质，这一记

载饱受质疑。⑥但若直从义理来说，这十六字应是从

《尧曰》“允执其中”增衍而来的。如果说《尧曰》“允

执其中”，主要是行为上的告诫，要在政治行为中持

守中正之道；那么，《大禹谟》的十六字，则是以“人

心”、“道心”的区分为基础，通过“惟精惟一”的工夫，

确立“允执厥中”得以奉行的内在根据。此间已转出

了存心与修养的问题。

“允执其中”的告诫，由尧传给舜、由舜传给禹。

三代禅让，舜居中间。禹之后，则不见类似典诰。这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舜的独特地位。清华简《保训》

的出土，更加确证了这一点。《保训》记载的是文王病

重后，向武王传授训示之事。

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逝)，恐
坠保(宝)训。戊子自溃(靧)水。己丑昧[爽]□□
□□□□□□□。[王]若曰：“发，朕疾适(渍)甚，

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今

朕疾允病，恐弗念(堪，或读忝)终，汝以书受之。

钦哉!勿淫!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於鬲茅(历丘)。恐，求

中。自诣(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

于上下远迩。乃易位埶诣(设稽)，测阴阳之物，

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服惟

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

厥绪。呜呼!祗之哉!
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

亡害，乃追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

成汤，祗服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或读引)。今汝祗

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

毋淫!日不足，唯宿不详。”⑦

文王说历来帝王相传有一个“宝训”。在病重之际，

他担心宝训失传，遂传给了武王。记述中两个“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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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可以看出文王对它的珍视。“宝训”的核心，就是

“中”。为此，文王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舜，一个是

上甲微。

舜在上位之前，躬耕于历丘，“恐，求中”。据下

文推测，舜的“恐”应与“庶万姓之多欲”相关。“多欲”

即甚欲，欲望无度必引发争夺。《荀子·礼论》：“人生

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

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描绘的正是这种状

况。秩序的混乱引起了舜的不安，他想通过“求中”

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中”成为治理混乱、建立秩序

的根本原则。舜是如何“求中”而“得中”的呢?关键

在“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自稽，自度、自

省。厥志，他自己的意志，具体来讲应该是他的主

张、他所要推行的方法。舜自省自己的主张不会违

背所有人的欲求，方才施行于高低远近的人群关系

之中。⑧换言之，舜是在人人多欲的情况之下，找到

了一种照顾各方需要、平衡各方诉求的中道的实现

方法。⑨

得了人际关系之“中”，舜又进求天地之“中”。

“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一句，一般认为与设立圭

表测时间、方位，或“求地中”有关。张汝伦先生指

出：“根据《尚书·尧典》，舜受尧禅让之大位后，首先

做的是‘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也就是‘观察璇玑

玉衡即北斗七星的星象，视其斗柄(玉衡)所指方向来

认识四时、节令、物侯。以处理“春、夏、秋、冬、天文、

地理、人道”这七项与民生有关的要政’。这才谈得

上‘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⑩当是有益的补充。根

据斗柄方向来确立时令、物侯，等等，也当属于“测阴

阳之物”，它是安排一切人事活动的基础，其意义不

弱于“求地中”。

故舜的“求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事之中，

他找到了处理人际关系、建立人间秩序的基本原则；

一是天地之中，通过天文的观察发现了四时、节令、

物侯的表征，作为人事活动的基本依据。后者是客

观的，属于纯粹的发现。前者虽以客观为依据，但多

少带有建构的成分。舜的求中，实际上是对“是”与

“应当”的规范性的确认。故舜得中之后，即把它以

名实的方式确定下来。所谓“言不易实变名”，是说

“不变乱名实”，作为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所谓“身

兹服惟允”，是说自己恭谨奉行之。这里没有说舜所

得的人事之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根据后世的记

载，我们可以作一些推测。《韩非子·难一》载：“历山

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

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

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历山之农争田，舜来一年，

为他们勘定了田界；河滨渔者争鱼，舜来一年，他们

变得敬让长辈；东夷制作陶器不坚固，舜来一年，陶

器也变得坚固牢靠了。这些事迹可以视为舜于事事

求中的缩影：农者和陶者的例子，是确立了分配的标

准与事物的规范；渔者的例子，则暗示了人伦秩序的

确立。

上甲微的故事，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

献。《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

之。是故殷主(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

遂杀其君绵臣也。”这是一个复仇故事。有易之君杀

了王子亥，上甲微假借河伯的军队讨伐了有易，杀了

有易之君。《保训》的“假中于河”，应该与借助河伯之

力有关。但“中”字何解，学者分歧很大，或直解为

“军队”，或说是象征最高权力的“旌旗”。但这里的

“中”，绝不是指具体之物，否则不可能成为“保训”的

主旨。相较而言，梁涛先生的解释比较可取。他认

为，“中”是中正、公正，上甲微是向河伯寻求公断：

“上甲微向河伯请求公正，也就是请河伯主持公道，

做审判人、调节人。盖古代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时，为

避免矛盾激化，常常请有一定的地位、影响，且与双

方都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三方来调节。”此说得之。

文王曾以西伯身份，以德行和周国风尚感召虞芮国

君，解决两国边界之争。这件事情极大提高了文王

的威望，引起诸侯纷纷归附，所谓：“虞芮质厥成，文

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御侮。”(《大雅·绵》)河伯的角色，正与文王相

似。根据《保训》的记录，河伯助上甲微征讨有易，有

易服罪，上甲微也就不再加害。他把这种中道的处

理方式，归功于河伯，并谨记在心，传给子孙。直到

成汤，用受大命。

··39



中国哲学 2024.7
CHINESE PHILOSOPHY

舜“求中”、“得中”而受禅，上甲微“服中”、至成

汤而受命。舜的“中”，(就人事而言)主要是在人际之

间求得一个中道，使人与人达到秩序的和谐；河伯的

“中”，是以中正、公正之心处理群体之间、诸侯之间

的矛盾和冲突。从高处说，“中”是处理人间事务的

最高原则。但它又不是一个预定的抽象原则。它的

具体生成，依托于“侵畔”、“争坻”、“复仇”之类具体

的实践情境；是历史人物以公正之心，依据客观实

情，兼顾各方志愿，斟酌、判断而来。

对此，《中庸》有一个精要的概括。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

舜乎!”
舜有大智，他能判断别人话的好坏，不好的隐而不

宣，好的播而广之。这种智慧一方面是基于道德意

识(哪句话是道德上好的，哪句是不好的)，一方面也

是基于实践中的判断力(哪句是适用的，哪句是不适

用的)。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子注：“两

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

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

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其说是也。对于一

个事物，尤其是政治事务，站在不同的立场、基于不

同的考量，总会形成不同的主张。若是有善恶之别，

在实践中就是认知问题，而不存在选择。但很多情

况下，不同主张并无绝对的是与非、对与错。这正是

“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的处境。此时，统治者就不

能从一端看全体，而必须站在更为公正的立场，于诸

善之间寻求一个适合的点，以达到彼此之间的协

调。这正是政治实践的复杂之处，它既要求保有中

正的公心，又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智慧。

此舜之所以为舜，也即舜所求之“中”。

在儒家叙事中，舜的一大功绩，是建立人伦。《舜

典》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在宽。’”舜鉴于百姓不相亲睦，没有伦理

秩序，故命契掌管人伦教化之事。孟子有一段，可视

为对它的发挥：“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

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

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圣人，也应该指

舜。他担心百姓只知道饱暖安居，近于禽兽，故命契

为司徒之官，教百姓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

五伦。文本没有说人伦是舜“求中”的结果，但结合

《舜典》和《保训》的论述，我们可以作出这一推测。

当然，“五伦”的提法，应是儒家在发展过程中渐渐

提炼而出，不会是尧舜时代的观念。但它所指向的

以角色或地位之区分为基础的人间秩序，则未必不

能追溯到作为规范、原则之最初建立者的舜。自其

开创之后，“人伦”就成为了礼乐社会百世不变的内

在基石。人伦规范的生成、社会制度的生成，乃至

具体人事之则的生成，不可能是某一个圣人一蹴而

就的事情，而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渐渐积淀而

成。就此而言，舜的叙事也可以视为这一过程的一

个隐喻。

以上关于舜的论述，是否合于真实的历史，已然

无法考证。要之，在《保训》和儒家的叙事中，舜的

事迹象征着“中”的原初发生。在舜那里，“中”不

是现成的东西，它是所要追寻的理想目标，是一个

形式理念。它作为目标，是确定无疑的；其具体内

容，则尚未展开。随着舜的“求中”、“得中”，具体

事物之“中”得以渐渐显露，并推广运用于人群社

会政治活动之间，成为具体行事的典范和标准。而

一切具体之“中”都系于同一个“中”字之下；故“中”

作为一个“有差异的同一”概念，成为上古帝王相传

的“宝训”。

二、从《尚书》到孔子：“中”的具体性生成与历史

形态

《保训》中的“中”，既有人事层面的，又有自然层

面的。后者是人类社会和人事活动的先在条件，但

由于其显而易见的客观性，此意义上的“求中”活动，

主要依靠“稽测”。而人事层面的“求中”活动，则是

原初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它面向具体生活，而又无

所依傍。它源于现实社会的生存困境，在历代圣贤

不断的忧心和悲悯的催迫之下，寻求最为恰当的解

决方案。具体事物之“中”的给出，都是源于善与恶

的分判、善与善的抉择和事物之分度的界定。这些

实践虽有一个形式理念作为引导，实际上并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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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预设的原则，作为行事的标准或行事准则的源

头。借用康德在《判断力批评》中的区分，它与其说

是“规定性判断”，不如说是“反思性判断”。它并不

是依据既成的原则，分析、推演出行为的准则；只有

借由先贤通过观察、理解、判断、取舍诸活动，给出了

现实准则之后，才能呈现出其与理念原则之间的精

神关联，反过来充实理念原则的具体意义。在此意

义上，原初的“求中”活动，或者“执其两端，用其中于

民”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判断活动；

是在四无依傍、没有头绪的世界之中，努力撑开四维

经纬的开创性的实践活动。其结果，是人文世界和

意义世界的生成和开显，其意义不亚于自然世界中

的“观象授时”。

在此意义上的“求中”与“得中”，看上去是一个

凭空建立的过程，但它并非是任意、没有依据的。《保

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

远迩”，舜只有确定自己的主张不违背万姓的欲望和

诉求之后，才会普遍推行到上下远近的社会生活

中。“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就是要尽可能满足所有

人的诉求，获得所有人的普遍认同；“施于上下远

迩”，则意味着此原则必须具有可普遍化的性质。在

此，蕴含了“中”的形式要求或检验原则：一是平衡和

满足各方的诉求；一是具有可普遍化的性质。前者

近于中正，后者近于公正。舜不是为了个别群体去

设定一个规则，而是平视天下万姓的欲望和诉求，

秉持中正和公正的立场，寻找普遍的行事原则。它

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共识”，但在古人看来，“共识”

之所以具有规范效力，恰恰在于它与事物本有的规

范之间有一层内在的关联。求中的活动，以“事物

之中”的客观性为条件 (详后)。在宽泛的意义上，

“求中”是一切实践智慧的内在结构。但在创制意

义上的“求中”活动，必有足以为后世法的思想遗

产。在求中的实践中，物与物的区分逐渐清晰，物

的规定性得以确立；相应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生存实

践，则渐渐确立为应然的行事方法。或者通过有意

的推行，或者通过历史的积淀，渐渐融入人文世界的

意义脉络。

政治层面的“求中”活动，其结果就是制度规范

的建立。《逸周书·度训第一》：“天生民而制其度，度

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所谓“立

中”，就是要把权衡、度量而得的法度、原则，以规范

的形式确立下来。在历史中，就表现为王朝相袭的

典章制度。古文尚书《蔡仲之命》：“率自中，无作聪

明乱旧章。”孔安国传：“循用大中之道，无敢为小聪

明，作异辩，以变乱旧典文章。”在这里，“中”不直接

等于“旧章”，但“率自中”当用“旧章”，而不能自作聪

明。同篇又有“率乃祖文王之彝训”的说法，“旧章”

作为文武之常教，乃是大中之道的现实载体，是后人

应当继承和遵循的规范。《洪范》九畴“五曰建用皇

极”：“皇建其有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

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

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所谓“皇极”，据孔安国传，即

为“大中之道”。所谓“建用皇极”、“皇建其有极”，

是要在统治行为中确立大中之道的原则意义；至于

“皇极”的内容，本身却不是时王之所构建，而是先王

相传之道，下文“王道”是也。孔颖达疏：“更言大中

之体。为人君者，当无偏私、无陂曲，动循先王之正

义；无有乱为私好，谬赏恶人，动循先王之正道；无有

乱为私恶，滥罚善人，动循先王之正路。无偏私、无

阿党，王家所行之道荡荡然开辟矣；无阿党、无偏私，

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辩治矣；所行无反道、无偏侧，

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谓“大中之体”，即大中之道

的体要。核心要义，是排除王者私人的好恶，无有

偏倚，一依先王之道而行，考察庶民和官员，行中正

的奖惩。这里用“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

侧”对“大中”之义作了解释，而先王之道义与道路

作为大中之道的现实载体，成了王者必须遵循的治

国之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的原则，在典狱、刑罚中尤为

凸显。前引《保训》“假中于伯”、文王断虞芮之讼，都

是裁断仇怨、调节纠纷的典范实践，成为后人可以追

寻、效法的规范。梁涛说：“法律条文的最初制定，也

是古之‘圣人’审时度势，执两用中的结果，有些就是

来自古代的判例。如《保训》中河伯居中调解，以中

道的形式处理了上甲微与有易的矛盾，此后‘微志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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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传贻子孙’，将‘以直报怨’作为后世处理外部矛

盾、冲突的基本原则，使其具有法律的效力和地

位。”说是。故《吕刑》多见“中”，所谓“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祗德”，“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观于五刑之中”，“非佞折狱，惟

良折狱，罔非在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

中正”，“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

之两辞”。作者认为，刑书为中的载体，依据刑书断

狱，方能得中。典狱刑罚的要义，是在兼听事实的前

提之下，以刑书为依据，给出恰当的判罚。《君陈》：

“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

厥中。”周成王要求君陈，断狱时不要考虑他的意见，

而要以中道为准绳。郭店竹简《五行》提到的“简-
匿”问题，也是在求刑狱之中。

在《尚书》，“中”主要是作为根本的政治原则和

刑狱原则，在历史积淀中具体表达为王道和刑书。

此外，还作为中正、公正的德行，与“中道”相应。《盘

庚中》：“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盘庚希望

商人能在内心秉持中正，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迁都

的事宜。《酒诰》：“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此

“中德”，即“中正之德”。有中德，乃能行中道，两者

在实践中是相应的。

《周易》也重视“中”。如爻辞有“中行”，《彖传》、

《象传》有“中正”、“中道”。学者往往将这些与《尚

书》一道，探讨中道思想的渊源。但爻辞的“中行”，

就其本义而言，乃指“中途”或“道中”，并非抽象的

中道。而《彖》《象》，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主

要反映了儒家的思想。两者都不能作为孔子之前的

思想材料。

孔子主要从两个方面谈“中”，一是性情德行

(德)，一是行为标准(礼)。前者，如子曰：“不得中行而

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

语·子路》)据朱子的解释，“狂”是志高而行不掩，

“狷”是志不及而守有余。由此反推，所谓“中行”，自

然是又能进取又有坚守、进退得宜的人。中行之人

是孔子要找的理想学生，可惜很少，只能退而求其

次，或者狂，或者狷，有其一端。子贡问：“师与商也

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

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子张“才高意广”，言

行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

及。孔子于两人之间求中道的用意甚为明确。又，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

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

西华不解，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先进》)借用前面的话，由也过，行过于勇，以致

缺乏反思意识，故孔子退之；求也不及，缺乏行动意

志，故孔子进之。孔子依据弟子不同的性情特征，给

予不同的实践指导，也是为了回归中道。宋儒以“无

过无不及”解“中”，得了孔子之意。

从后者来说，孔子把中与礼直接联系了起来。

据《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在孔子评论子张与子夏一

过、一不及，子产能食不能教之后，子贡越席而对：

“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

制中也。”如何达到中道呢?通过礼。唯有遵循礼，

可以达到中。在此，礼作为中道的现实代表，成了

儒者随时奉行的标准。故孔子说，“使女以礼周流，

无不遍也”；又说，“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

之为中的意思，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得到了典型的

体现。《礼记·丧服四制》：“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

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

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儒家认为，三年之丧是

“称情而立文”(《礼记·三年问》)，对情感作出了最恰

当的节制。它是“丧之中庸”，不可以过，也不可以

不及。据《礼记·檀弓上》，子夏除丧，弹琴不成声，曰

“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除丧，弹琴成声，曰

“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在此，子夏本过，子张本

不及，但因为三年之丧的规定而归于中道，此正“礼

以制中”之义。

孔子最先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子曰：“中庸之

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记载稍有不

同，前者是说中庸之德，后者更多是指中庸之道。孔

子说的“中庸”，何晏解作“中和可常行之德”，朱子

认为“无过、不及之意多”。值得注意的是，从“民鲜

久矣”看，中庸的主体是“民”，并且孔子认为民曾是

中庸的。与之相关，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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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免。”(《雍也》)孔子以“直”为人道生存的根本，妄人

也幸赖直道而免。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卫灵公》)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以斯

民行斯道。可见，在孔子看来，三代之民是直道而行

的。两相比较，孔子所说的中庸，盖近于直道。樊迟

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直，

即正直，与中义近。子夏发挥道：“舜有天下，选于

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

尹，不仁者远矣。”这里所举的皋陶、伊尹，并非一般

的贤臣。《韩诗外传》卷二“听狱执中者，皋陶也”，皋

陶是刑狱执中的典范；伊尹放太甲、复迎太甲，又是

政治时中的典范。如此看来，孔子所说的中庸很大

程度上体现在“直”的概念上。

但孔子所说的“直”，又不是抽象的耿直，而是包

含具体规范性的正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

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

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此
章备受关注。叶公说的“直”，是能在父亲攘羊的时

候，依据事实检举父亲。但孔子认为，在这件事情

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真正的直。这个直，

是直行其内心的真实情感，乃是人伦中正之道。或

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宪问》)对等还报，这可能是早期人类社

会的一般准则。“以德报怨”的说法，见于《老子》，孔

子曾说它是“宽身之仁”(《礼记·表记》)，但自己并不

认同。孔子反问道，若“以德报怨”，怎么“报德”呢?
报德与报怨，必有所区分。孔子的主张是“以直报

怨”，看上去是回到了最初的对等还报，其实不是。

“以直报怨”是以中正、中直之道报之。这就好比《保

训》所言上甲微之事，若是杀了有异之君、甚至灭了

有易之族，可说是对等还报；而“有易服厥罪”，“微亡

害”，却是“中”道，即孔子所说的“直”。在孔子，直既

是道，也是德，故曰“直道”、“直者”，与“中”既表道又

表德是可以对应的。

故在道的层面，“中”的思想发展到孔子，与“直”

(中直)与“礼”发生了深刻的结合。尤其是“礼”，作为

礼乐社会的核心，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如此一来，

“中”的概念，不再仅仅是刑狱之中、制度原则之中，

更在普遍的意义上渗透到了古代政治和生活的方方

面面。这正是“中庸”之普遍性的依据。

如果说“中”作为一个理念，一直作为事物之标

准和处事之节度而为当下人事活动的目标；那么，

“礼”作为在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规范，则是“中”在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化表达。中

是一个形式化的指引，礼则赋予了它具体的内容。

以礼为依循，人们可以求中、行中、得中，这是两者的

一致性。但理念与现实不可能完全一致。有限的

礼，不可能囊括理念现实化的一切需求。一方面，礼

不是不变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必有“因革损益”；另一

方面，礼的具体规范并非无孔不入，面对特殊的事

变，仍有创发新义的要求。

故孔子一方面强调“立于礼”(《泰伯》)，“不知礼，

无以立也”(《尧曰》)，告颜渊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以礼为立身的基础、

视听言动的准则。一方面又说“可与立，未可与权”

(《子罕》)。此“权”，是权衡判断的权，它是权变的源

头。在孔子看来，立于礼、对礼的固守，并非是为学

的极致；学的极致在于“权”，即能够根据具体的事

态、面向现实的生活，给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这不

仅关涉于对既有的礼的深入底层的理解，也关涉于

面向新的事变寻求新的解决道路的可能。实际上，

它回到了原初意义上的“求中”的实践。一味依循

既成的具体规范的行为，尚未真正回归原初的生存

处境。唯有到了权的程度，才是真正面向本源生存

而生活。夫子自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为政》)一般认为，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基

于法度、理的烂熟。这样说没有把握到精髓。实际

上，它是一种站在生存世界的根源之处，随时随处

给出判断、给出法度的创造性活动，是真正意义上

的“时中”。

三、《中庸》对“中庸”诸义的阐发

在继承孔子的基础之上，子思在《中庸》一篇中，

对中庸思想作了系统的发明。对于子思而言，“中

庸”就是道的别称。

变“中”为“中庸”，始见孔子，子思袭用之。关于

“庸”字的含义，郑玄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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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用也。庸，用也。”“君子中庸”郑注：“庸，常也，

用中为常道也。”郑玄给出了两种解释，一训“用”，

一训“常”(恒常)，此后学者大多沿用郑玄之说。训

“庸”为“用”，在文字学上是可行的。但下文有“中庸

其至矣乎”、“择乎中庸”、“君子依乎中庸”、“极高明

而道中庸”，皆以“中庸”为道或所择的善，似都不宜

以“用中”替入。故以“用中”解“中庸”，难为确诂。

朱子《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子以“不

易”与“定理”训“庸”，取了庸的恒常义。由于“中”为

常道，故由单字的“中”变为“中庸”，以凸显其“中”且

“常”的意义，是比较合理的。而朱子在“恒常”的基

础上，又添一“平常”义，曰：“庸，平常也。”从思想上

讲，朱子之说不是没有道理。但从子思的逻辑来说，

平常实是派生义，不是“庸”的第一义。

南宋以来，有不少学者主张《中庸》原为两篇，前

后有不同的思想主题。其实，撇开个别处有后人增

窜、改动的痕迹，《中庸》总体上都是围绕“中庸”展开

的，逻辑清晰明确，主题一以贯之。相关误解，应是

未能恰切把握子思思想的复杂结构所致。下面，我

们基于前述的思想背景，按照《中庸》自身的文本线

索，逐次梳理中庸的诸层含义。一方面是为了理顺

《中庸》的文本逻辑，一方面也是为后续的讨论奠定

基础。

其一，“中”的“大本”义。首章提出了“中和”概

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宋以后，这两句话极受重视。理学家从中看本

体、看工夫，生出许多深入的讨论。如朱子《章句》

以“未发”为性 (性即理)，以“天下之大本”指“道之

体”。类似解法，应视为思想上的发挥，而不是文本

的本义；它或许具有思想上的必然性，却难以拟合子

思的本怀。据上下文，前一句的“中和”是站在个体

实践的角度，以“未发之中”统摄“发而中节”。后一

句，所谓“天下之大本”，已经不是在说个体层面事，

而是向前推了一步，从社会、政治乃至天下的视域，

谈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此“天下之大本”的中，作

为一个统摄性的理念，就是舜所求的“中”，也即《洪

范》的“皇极”。故下文第32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

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大本”与“化育”对举，与首章“中”与“和”的对举完

全相应。联系前文，所谓“大经”，即“哀公问政章”提

到的“五伦”和“九经”等；所谓“大本”，与首章一致，

即是“中”。“立天下之大本”，就是卜辞的“立中”，《洪

范》的“建极”，是在政治生活中确立最高原则。《中

庸》把“中”称作“天下之大本”，正是这一古老政治传

统的重新表述。

其二，中庸的“至极”、“至难”义。第 3章，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借用孔子的话，盛赞中

庸为至极之道，同时又肯定它为先民曾行之道。中

庸乃是至极与平常的统一。“民鲜能久矣”，是在与上

古的对比中，感叹今日道之不行。何以不行?第 4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

也。”智者以为(平常，故)不足行，愚者(不能知，故又)
不及行，故道不行；贤者(行之易)以为不足知，不肖者

(不及行，故又)不足以知，故道不明。愚不肖者不能

知道、行道，很好理解。智者、贤者也不能行道、明

道，尤当注意。智者长于智，而中庸之道大中至正，

似无胜义可言，故不如循百家之说、求隐僻之理、为

怪异之行；贤者长于行，而中庸之道旧章法度布在方

策，遵而循之，似无深求之必要。知者知而不行，贤

者行而不思，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人莫不饮食

也，鲜能知味也”，人人不离于饮食，却鲜有能知饮食

之味；恰如人类生存皆不离于中道，却皆在依稀仿佛

之间，鲜有能知之而又持守行之者。故第5章，子曰：

“道其不行矣夫!”孔子感慨至深焉。此下，第 6章举

了舜的例子，舜之为舜，在于能察善而用善，“执其两

端，用其中于民”，他是知与行的典范。第7章则讽刺

了自认为知的人，辨别了中庸却不能坚守，对应于前

文的“知者过之”。第8章，又以颜回为知而能守的榜

样。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子选定了中庸之道，每得一

善，即能拳拳奉行、著于心胸而不再失去。不过，颜

子的守不是全凭意志，而是由于中心沛然。“所谓

‘拳拳服膺’，不是指不断的自我暗示，而是指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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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咀嚼和消化；所谓‘弗失之’，也不是有意的

持守，而是由于颜子早已将之融释于生命之中，故

无所谓‘失’。”第 9章，再次感慨中庸之难行。中庸

之难，不在求偏僻之理、为奇怪之行，而在于日用常

行之间，知而行之，时时以处中。

其三，“中”的“中正”义。第 10章，子路问强，子

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

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孔子区分了三种意义

的强：南方的强、北方的强，“中国”的强。南方崇尚

宽柔，犯而不校，“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朱子)。《老

子》守柔不争、“以德报怨”，正是南方之强的代表。

北方则相反，刚猛好斗，“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朱
子)。两者在孔子看来都是一偏。真正的强，既不是

血气之勇，也不是以弱克强，而是能持守中道、矢志

不移者。“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

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

强哉矫!”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以趋

时，国无道守死不变，才是真的君子之强。所谓“中

立”，表面上是介于南方、北方之间，实际上是说立于

中道之上，孟子所谓“中道而立”是也。其实，“强”只

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以孔子之意，君子之人格、德

行，皆当以“中道”为标准。第 11章，子曰：“素隐行

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

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

悔，唯圣者能之。”进一步发挥了君子中立之义。探

求隐僻的思想，故作奇怪的行为，后世也会有称述

者，但君子不为；君子遵中庸之道而行，又多半途而

废，我则汲汲于道、无有休止；唯有圣人，能够始终依

循中庸之道，遁世不为人知也无怨愠。三者在义理

上可谓层层推进：“素隐行怪”者，本是选了不同的道

路(如诸子、隐者)，是不及知道；“中道而废”者，是选

了中道，却不能持守终了，是知而不能守。君子的理

想，当是依乎中庸之道，行之不已，至于终尽。其至

高的实现，便是圣人。

其四，中庸之道是“费”与“隐”的同一。第12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

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此“君子之道”，即

中庸之道。“费”是言其广，涵盖一切、遍在一切；“隐”

是言其隐微，难以尽知尽行。普通夫妇能有所了解，

但圣人也不能完全知道；普通夫妇也能做到一些，但

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非但圣人不能尽，即便天

地也不能，也会有所遗憾。就其大者而言，天地所不

能逃；就其具体性而言，万事皆不离(为不可破的规

范)。“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鸢飞

鱼跃，本是形容天地间的生气。子思用以说明中庸

之道上下昭明、无乎不在。它造端于匹夫匹妇之所

知、所行，而其极致，察著于天地之间。此“察乎天

地”，呼应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乃

是中庸之道在现实中的彻底实现。

其五，行中庸之道的三个要义。一是“道不远

人”，尤以“忠恕”为核心。第13章说“忠恕违道不远，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又引出“君子之道

四”。后者是在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关系中，行

忠恕之道，求为言行相顾的君子。值得注意的是，曾

子曾以忠恕解夫子“一以贯之”之道。此处，子思把

它作为行中庸之道的首要方法，应是受了曾子的影

响。二是正己、修身。第14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

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

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

得焉。”君子在什么位、行什么事，无慕外之心。富

贵时，不骄不淫；贫贱时，不谄不慑；身处夷狄，守道

不改；身处患难，守死善道。君子的“自得”，乃是内

得于己。所谓“正己而不求于人”，用心只在端正己

行，而不求诸外缘。章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以射义，再明君子以修身为

本。三是始于卑近。第 15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

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之道，广大至极，但

其下手处，则在近处、卑处，在家庭伦理的实践之

中。“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

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从妻子到兄弟，到全家，

尚不及言父母。故又曰：“父母其顺矣乎!”若以《大

学》条目说之，第 14章是“正心”、“修身”事；第 15章
是“齐家”事。此后数章又可对应于“治国”、“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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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事，只是论述角度已有不同，今不细论。

其六，言大德之效。《中庸》接着行道修身，从鬼

神、圣王谈大德的效验。第 16章，子曰：“鬼神之为

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

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鬼神之德，视

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却能生成万物、无有遗漏；使

人斋戒明洁，以承祭祀，就好像见在人的上下左右一

般。朱子认为，这是就“费之大者而言”；其实，此章

与首章正好呼应。本章“弗见”、“弗闻”，义同首章

“不睹”、“不闻”；“夫微之显”，即首章“莫见乎隐，莫

显乎微”，指德的大用(隐微之大显)。鬼神之德如是，

人之有德亦如此。故接下来第 17章，举舜的例子以

为大德之至。子曰：“舜其大孝也与!”舜以圣人之德

而为天子之尊，享有祭祀、禄位、名声、长寿。“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笃焉”，虽是说天地，也是在说舜。引

诗“宪宪(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原是赞成王，在此

是为了赞美舜大德昭显，宜安民、宜官人，乃能“受禄

于天”。

其七，言文、武、周公之德，文武之政，及周文。

舜之后，举了文王、武王、周公为典范，子思之意是把

三位圣贤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据第 18章，武王的

功绩，在于“壹戎衣而有天下”，及“末受命”。而此功

绩，唯有在继承大王、王季、文王，尤其是文王之德的

前提下，才有可能。周公的功绩，在于“成文武之

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且把此

义推及天下。第 19章，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

乎!”以武王、周公为“继志述事”的典型。从“春秋

修其祖庙”至“孝之至也”，对天子祭祀之礼作了详

细铺陈。“郊社之礼”以下，重申祭祀之礼之于治国

的意义。实际上，周公的功绩在于制礼作乐，把文

王(也可包括武王)所奠定的道德理念、道德精神和

典范行事，以制度方式确立下来，成为后人的法

则。祭祀之礼，则是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文王之

德、武王之功、周公之礼，三者环环相扣，共同缔造

了周代的礼乐文明。

第 20章“哀公问政”，对“文武之政”作了论述。

文武之政以人为本，以礼为实。它有两个基本的原

则，“亲亲”和“尊贤”，分别代表仁、义，乃是周礼所由

生的依据。周礼以人伦为主要内容，所谓：“天下之

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

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五伦为天

下所共由的“达道”，以智、仁、勇三者为天下所通行

的“达德”。在政治上又有所谓九经：“凡为天下国

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

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

也。”九经以修身为本，尊贤所以修身、明道，故次

“尊贤”；修身而后齐家，故次“亲亲”；齐家而后治

国，先及朝廷、后及国人，故次“敬大臣也，体群臣

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治国而后及于天下，故次

“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九经以修身为本，由内及

外，由近及远，其实践的逻辑顺序与《大学》一致。

所谓“达道”、所谓“九经”，乃至“文武之政”，在《中

庸》的语境中，皆是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是它的历

史形态。从源头上，它们都是源于圣贤的大德，故

“文武之政”次“达孝”而来。其施行又取决于德，故

接下来数章以“诚”为核心，对成德之方法与境界作

了详尽的讨论。

第26章论述“至诚无息”，在讲完天地之道后，接

着：“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

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

文也，纯亦不已。”通过引《诗》，将文王之德与天并

举，实是以文王之德为“至诚”境界的代表。紧接着，

第 27章：“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

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

行。”这里的“圣人之道”，看似没有实指。但从“敦厚

以崇礼”、“吾学周礼”、“吾从周”等反推，此“发育万

物，峻极于天”，“三百”、“三千”的圣人之道，所指主

要就是以文王之德为基础，由武王、周公而创制的周

文之道。孔子所要“宪章”的，也是以周礼为中心的

文武之政或圣人之道。此外，郭店竹简《五行》提到：

“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

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文王之示也如此。‘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此之谓也。”在子思的想法中，文王正

··46



2024.7 中国哲学
CHINESE PHILOSOPHY

是由于其圣智而达五行之和，令周国兴起；他的圣

智，同时也成为了周代礼乐的源头，故曰“圣智，礼乐

之所由生也”。若与第 18、19章相比较，这一说法突

出了圣人之德对于制礼作乐的基础意义，是把圣人

之道的源头追溯于圣人之德。

其八，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君子之

道。第 27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

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此句接着前引“大哉圣人之道”而来，“君子”当指孔

子而言。“尊德性而道问学”，是说崇奉天生的德性，

以学问思辨为方法；“致广大而尽精微”，是说极尽道

的广大之用与精微之理；“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说达

至极高明的境界，又持行中庸之道。“温故而知新”，

是孔子的为学方法(《论语·为政》)；“敦厚以崇礼”，

“崇礼”是最大的“道中庸”。第 28章，阐述孔子“从

周”之意。第29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

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

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朱子说，这是“指王天下

者而言”，不确。孔颖达曰：“因明君子行道，须本于

身，达诸天地，质诸鬼神，使动则为天下之道，行则为

后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誉于天下。盖孔子微自明己

之意。”近是。子思没有明说是孔子，但“君子动而

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之

类，实就是孔子。孔子有德无位，固然不敢作礼乐；

他的道路，是在三代礼乐，尤其是周文的继承中，予

以因革损益。其方法，则是“本于身，达诸天地，质诸

鬼神”，不仅合乎人道，更求合乎天道。第 30章：“仲

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其所

以“祖述”、“宪章”，所以“上律”、“下袭”，即上章“考

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而孔子之道，如

天地、如四时；孔子之德，亦如天地之大。第 31章，

“天下至圣”也是孔子，是说孔子有五行和合之德，乃

得配天。第 32章，“天下至诚”还是孔子。唯有至诚

如孔子，乃能经纶天下之大经，“五达道”、“九经”等

是也；确立天下之大本，“中”是也；知天地之化育，

“致中和”、“尽物之性”等是也。末章择要说明了孔

子本于修身而达于“笃恭而天下平”的君子之道，予

以盛赞。在子思看来，孔子所开显的君子之道，实是

中庸之道的当下现实。

全篇《中庸》，除了第 20章后半到第 26章前半以

“诚”为论述主题之外，其它部分无不围绕“中庸”二

字，渐次阐明中庸之道的诸层意义。以上诸义之中，

“大本”义，继承自传统政治的“立中”、“皇极”思想，

是在天下视域中确立政治的根本原则；“中正”义，是

在更为一般的层面讨论思想言行的规范；“费而隐”

义，是说中庸之道广大周普、遍及一切而又难以尽

知、尽行，具有彻上彻下的终极意义。此三者可以说

是“中庸”的基本意涵。随后，行中庸之道的三个要

义，大德受命的极致效用，前后相因。其间，舜的例

子凸显了“大德”与“受命”的关系，而不及于制度方

面的创设；文、武、周公的例子，一方面以文王之德为

活水源头，一方面尤为凸显礼乐制度的创设，后者乃

是中庸之道的客观化和现实化。如果说，第 16章以

前，主要是在理论的意义上谈中庸之道；那么，自第

17章以下(除了“诚”的部分)，实已进入历史化的叙事

语境。舜为中道初显的阶段，其中道乃由自身大德

直接发用出来的具体行为；制礼作乐之后，中庸则不

再是由圣王个体之德直接开显而来，而是作为布在

方策的文武之政、礼乐文章、圣人之道而存在。三代

礼乐以周文为盛，故孔子考诸三代礼乐而从周。孔

子因革损益，成君子之道，重订六经以为后世之法，

实是在修饬历史化、具体化、客观化的中庸之道，使

之在当时的境遇之下更合乎中庸的理念。自此，大

到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大经，小到修身成德的原则、

方法，广大悉备；以修身为本，以至于“笃恭而天下

平”的大道，粲然分明。君子之道至此大备。首章云

“修道之谓教”，此之谓也。

四、“时中”：中庸的本质结构

前述讨论，呈现了“中庸”的多重意义。它们从

不同侧面揭示了中庸之为中庸的规定性，但还不能

说就是中庸的本质结构。第 2章，子思借孔子的话，

对“中庸”的本质作了揭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时中。”从发生学的源头说，或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

中庸的本质结构就是“时中”。所谓“时中”，按其字

面含义，即时时切中事物之宜、切中事物的规范。朱

子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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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以处中”，便是“时中”。

“时中”的概念，包含两重意义结构：一是“中”，

一是“时”。“中”是“时中”的前提，以客观的“中”为基

础，方有实践的“时中”；“时”是“中”的存在形式，唯

有在实践的“时”中，客观的“中”才能显现自身。下

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其一，“中”的客观性。若无“中”的先在，后续的

中庸之道便无所依凭。在《保训》中，舜“求中”，它是

作为一个客观目标去追寻的；“得中”，是得到了客观

的原则或方法。人间秩序之“中”，与天地阴阳之理

一样，具有客观性。“中”之为中，是相对于所有相关

方而言的。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字面是说两

端取中，实际上是以天下之民为背景；诸端分歧而取

中道，故可用于天下之民。尧曰“允执其中”，同样以

整个天下为背景。以天下为背景的中是大中，所以

是最高的政治原则。具体事物之“中”，同样具有客

观性。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所谓“中节”，若以性情言，即得性情之

正，孔颖达所谓“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发动，皆中节

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或朱子所谓“发皆中

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若以事为言，则是事物之

宜，如竹简《性自命出》所谓“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从下文看，后者之意更重。故“中节”的“节”，为事

物固有的节度，“中节”即行为切中事物固有之节

度。事物之“中”，与“义”的概念多有交涉。子曰：

“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是

达到中的方法。与此同时，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

以行之。”(《论语·卫灵公》)义是礼的实质。作为礼的

目标和理念的“中”，与作为礼之内在实质的“义”，意

义相近。孟子曰：“《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

子·告子上》)所谓“有物必有则”，有一物必有一物之

则，它既可以从事物自身来说，也可以就其与人的实

践相关性而说。物固有的“则”，即所当切中之“节”，

它是天之所生。

在理学中，“中”的客观义被识别为“理”。如明

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

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唯敬而无失最尽。”张汝

伦先生解释说：“‘直上直下之正理’表明‘中’不是与

任何事物保持同样距离的‘环中’，而是真理之极致：

‘中是极致处。’”朱子《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

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

理。”不易即常，中庸为常道，即天下之“定理”。朱子

曰：“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也

是以时中之中为理，只是他特别强调是平常之理。

理学论“中”，往往分体用而言。如朱子以“不偏不

倚、无过不及”二义解“中”字。陈来先生指出：“不偏

不倚之中是作为心体之中，无过不及之中是作为行

为的中，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又说：“在(朱子)这个

系统中，‘中庸之中’是兼动静体用而言的，它包含

‘中和之中’与‘时中之中’两方面，在这两方面中，

‘中和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和之中’又

可称‘未发之中’、‘在中之义’、‘不偏不倚之中’、

‘在心之中’；‘时中之中’又可称‘中节之中(已发之

和)’、‘中之道’、‘无过不及之中’、‘在事之中’。”

实际上，“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与大本之中、时

中之中，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指内在的德，后两者

则是天下之原则、事物之法度，是道。所谓“致中

和”，接着“大本”、“达道”而言(非个人的德行体用)，
是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大道，如此才能“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

值得注意的是，船山不同意仅仅以“时中”为用

的观点。他说：“其专以中和之中为体则可，而专以

时中之中为用则所未安。”在他看来，时中有“时中

之体”，不只是用而已：“时中之中，非但用也。中，体

也；时而措之，然后其为用也。喜怒哀乐之未发，体

也；发而皆中节，亦不得谓之非体也。所以然者，喜

自有喜之体，怒自有怒之体，哀乐自有哀乐之体；喜

而赏，怒而刑，哀而丧，乐而乐，则用也。虽然，赏亦

自有赏之体，刑亦自有刑之体，丧亦自有丧之体，乐

亦自有乐之体，是亦终不离乎体也。……中皆体也，

时措之喜怒哀乐之间而用之于民者，则用也。以此

知夫凡言中者皆体，而非用矣。”这段话不是很好理

解。其实，船山所谓的“体”，并非朱子意义上的体，

而是指事物之中客观的“理”。“喜怒哀乐之未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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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至善的天理；“喜怒哀乐”的情感背后，亦必有所

以喜怒哀乐之理，此即“喜怒哀乐之体”；“赏刑丧乐”

之事，来源于喜怒哀乐之情，但自身又自有当然之

则，此即“赏刑丧乐之体”。故依船山之意，情感、事

为之“时中”，相对于“未发之中”是用；但用中之中，

本身即是体。凡言中，皆是体。“已发既成乎用，而天

理则固有其察上察下之体。中为体，故曰建中，曰执

中，曰时中，曰用中。浑然在中者，大而万理万化在

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为用，则中之流行

于喜怒哀乐之中，为之节文，为之等杀，皆庸也。”所

谓“天理固有察上察下之体”，即是“中体”；“浑然在

中者”，即是未发之体，是天理之大全；而“中之流行

于喜怒哀乐之中”，即是情感事理当然之则，具体事

物之理也。要之，船山的解法大体不逃于理学的思

路，但其“时中”之体的思想，无疑是对中的客观性的

极致强调，对于“时中”概念的理解来说具有重要的

意义。

其二，“时”的权衡义。“中”的显现，有赖于

“权”。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就中的历史发生

而言，一是就中的当下实践而言。从前者说，“中”不

是直接摆在那里的现成之物，也不同于天文、四时、

节令之类可在现象界中观察、稽测而得的规律。“中”

的发生，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既是发现，又未尝不是

一种创构，它是发现与发明的合一。在草创时代，舜

的“求中”、“执两用中”，代表了“中”的原初发生。除

了“中”的理念引导之外，一切有待建立，无所依傍。

唯有在一事一物的理解、权衡之中，给出尽可能好的

判断，开辟尽可能合乎理念的道路。这是真正意义

上的面向具体生活的探索活动。而舜之为舜，就在

于他能分辨不同说法，褒扬善而隐去恶；能在不同观

点、不同诉求之间，找到公平中正之道，推行于民众

之间。其所依赖的，唯有个人的善的识别能力和权

衡、判断能力，此舜之所以为舜。舜的“大知”，是求

中实践的原初发生；而《舜典》所载，舜以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则意味着中道现实性的原初开显。不论

是否合乎历史的实情，舜的叙事，实可视为中道的原

初发生与历史积累的一个隐喻。

在历史积累中，中道的具体内容渐渐得到了充

实。及至孔子时代，礼作为其具体化的表现，已然无

所不包。但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成长而言，“求中”的

实践，仍然是道德觉醒和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核

心环节。在实践中，即便告知了君子之道，学者未必

能够理解它何以为中庸之道；即便有所认知，也未必

有毅力坚守。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

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即便对于颜回

而言，也存在着“择乎中庸”的问题。他需要在所接

触、所见闻的思想学说之间，选择出、体认出真正的

中庸之道。在此过程中，儒家之道之所以为道，也便

得到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竹简《五行》曰：“闻君子道

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帛书《五行说》解释

道：“闻君子道而不色然，而不知其天之道也，谓之不

圣。”君子道之为君子道，有待于人去认知和认可。

真正的圣，是听闻君子道之后，能确认它是天之道

(或合于天道)。如果说“天之道”是理念上的道，那

么，这种意义上对“君子道”的确认，实际上就是用理

念来重新衡量和审视它的现实载体。它的本质，还

是“求中”的实践。只是这种“求中”，表现为对既有

道路的源发性的理解。

理解之后，就需要坚守。道的持守，乃是君子之

人格与行为方式形成的基础。这是孔子“三十而

立”、“立于礼”的“立”。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

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可以一起学习相同的内容，未必可以一起求道；可以

一起求道，未必可以一起立于道而不变；可以一起立

于道，未必可与权衡、得时措之宜。所谓“权”，有两

种理解，一是权衡，一是权变。两者之中，权衡为本，

权变只是权衡运用于特殊的情境。后者又不同于全

新事务之行事准则的原初创立，它的结果往往是违

背于既有的行事规则，从而显示出“变”的一面。但

这个变，又不离于事理之当然，仍是切中事物之中。

故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

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程子所说的“经”，乃是

“定理”之意，它所指的是中道的理念；而汉儒“反经”

的经，则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准则。历史的准则，

出于特定的时空情境，适用于特定的实践场合，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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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尽一切的可能；但它自身又往往有一种普遍化

的倾向，把自己当成中道理念的现实、等价原则。此

时，权变的发生，指出了历史准则之不足，也为它划

定了实践的边界；“反经合道”成了中道理念重新现

实化、再度精细化的途径。看上去“反经”的行为，恰

恰是修正了中道在当下的表达方式，是中道本身的

丰富化和具体化。回到文本，“可与立，未可与权”的

权，当有彻上彻下的意义。“可与立”，是通过君子之

道的学习，获得了一套可以操守的准则与方法。但

它在实践中具体如何呈现，既关乎君子之道的理解

程度，也关乎对实践处境的具体判断。吕祖谦说：

“若使中有定所，如仁义礼智信，只须按定本去做；惟

其无定，此君子所以欲明善。”在具体实践中，定的

只是价值理念或一般原则，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此

之谓“权”。

所谓“时中”，“时”关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处

境；随时切中具体事务之“中”，乃为“时中”。“时中”

的本质，即“权而得中”。程子曰：“欲知中庸，无如

权，须是时而为中。”善矣。吕大临说：“时中者，当其

可之谓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当其可也；可以仕

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当其可

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禹、稷、颜回同道，当其可

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杀管、蔡，孔子以微罪行，当其

可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皆有所中；孔子仕、止、

久、速得其时，“无可无不可”，此其所以为“集大成”、

“圣之时者”。孔子的仕、止、久、速，不是依据既有的

准则，而是出于具体的权衡与判断，本于“时中”的原

初精神。至于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兴师之类，突

破了一般的历史原则，却也是回归“时中”的本意。

但“时中”，又绝不是“执一”。孟子曰：“子莫执中，执

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

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执中，是于

两端权衡之后而取中。权正是“求中”之道，无权则

无中。子莫的“执中”，却是于事事物物求个平均的

中点。这不是权衡，而是以机械的计算生造出另一

个“端”。孟子把“执中无权”叫作“执一”，朱子所谓

“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也。程子曰：“中字最难

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

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

推此类可见矣。”中字随时而变，要在事事物物中具

体权衡以取中，故为最难。

以上所论“中庸”的两重结构，“中”的客观义是

中庸的理论基础，“时”的权衡义则是中庸发生的根

本逻辑。中的客观义，首先是从理念层面说的，最初

作为一个形式性的理念而存在。在它的引导之下，

先贤通过“执两用中”的权衡、判断，以确定具体事为

之中。历史上的“求中”实践，丰富了中道的内容，积

淀而成历史性的表现形态。当下的“时中”实践，虽

有作为中道之载体的君子之道的指导，但仍不能脱

离它的本质——权。无论是在既有准则的具体运用

中，还是依据理念而在新处境中开展创造性的实践，

权衡与判断一直是它的核心环节。此“时中”之义，

以理念为基石、以判断力为保障，无论是从历史发生

学的视角，还是从当下实践的视角，都是道德实践的

本质。

五、“君子而时中”：德行体用与中庸实践

中庸之道对于德而言，有规范性的意义，须是立

于中道、合于中道才能为君子之德。反过来说，德之

于中庸之道的现实和实现，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在实践中，德是中庸之道的源头活水。

德的源头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说。其一，中庸之

道的内容的充实和历史的展开，实以圣贤之德为源

头。如果没有舜一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也便无法

于具体诸事之间求得其中，确立起最初的人伦和法

度。舜所做的事，乃是“无中生有”的工作，于空无依

傍的时境中“求中”，从而开辟、创设最初的中庸之

道。而其所以能如此，在于他的“大德”。在文、武、

周公的传承中，文王以其“纯亦不已”之德，为周文确

立了精神的根基；武王、周公继志述事，通过制礼作

乐把道德具体化为制度规范，周文得以真正建立。

周文是中庸之道在周代的历史形态，而文王之德则

是它的切近源头。

其二，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中庸或时中的实

践，以德为本。这个意思，遍在《中庸》的文本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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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论述之中。故《中庸》在铺陈中庸之道后，紧接

着第 13-15章阐述了行中庸之道的三个要义，尤以

反己修身为根本精神，第 16-19章又转而论述了大

德之效。从道到德，是逻辑上的推进，是欲以修身成

德统摄中庸之道的实践。第 20章，“其人存，则其政

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重

申了修身成德在政治中的根本意义。具体而言，“天

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是以“三达德”统摄“五

达道”，而“三达德”终又归摄为一；“凡为天下国家有

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九经”以“修身”为首，而

“九经”的实践又复归摄为一。此所谓“一”，即“诚”

也。达道与九经，作为“天下之大经”、中庸之道的

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皆归于德。由是，引出了中间

几章以“诚”为中心的论述。诚在《中庸》中，兼工夫

与境界而言，尤以境界为基本要义。后者相当于

“德”。第 27章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三百

三千”的圣人之道，皆有赖于大德之人而后能施行

其事。“苟诚非至德之人，则圣人至极之道不可成

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正是此意。

将中庸之道归摄于德，实际上是把“时中”的可

能性、其在主体方面的条件，归因于个体的德。由内

在的成德，保证行为的“时中”。这正是子思德行论

的基本结构。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

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个“中”，首先是方位指示词，

指代内心。竹简《性自命出》“教，所以生德于中者

也”，清华简《心是谓中》“心，中，处身之中以君之，

目、耳、口、踵四者为相，心是谓中”，都是直接以“中”

代“心”。但句中作为“未发”的“中”不是一般的心，

而是居于德行状态的中，是指心德的潜存未发状

态。它相当于“中德”之中，这是“中”字的第二层含

义。“中”与“和”的对举，是以潜存未发的心德之中，

表达为时时中节的具体行为。以“德中”发为“时

中”，由体及用。第 2章，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时中。”所谓“君子”，指有中庸之德的人。内有君

子之德，而在行为上表达为“时中”，同样是德行体用

的基本结构。

对于子思而言，“德”不是同质的东西，而是诸基

本德行及相应原则的和合，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

“时中”之所以可能，也正依赖于这一复杂的、平衡的

结构。郭店竹简《五行》开篇提出五种“德之行”，并

对德之为德作了基本的界定：“仁形于内谓之德之

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

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

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德之行五和，谓

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子思区分了“德之行”和

“行”，“所谓‘德之行’是内心层面的行，只是它不是

一般的心之行，而是‘心德之行’，即心德的存有与流

行”，与之相对的“行”则是行为层面事。仁义礼智

圣五种“德之行”，构成了心德的结构性要素。五者

的和合为一，谓之德。“德之行五和”的“和”，不是五

者的相加，而是生成和结构意义上的和，是五者在相

互关系中超越了各自独立的意义，共同构成心德总

体的内在结构环节。故又称之为“一”。这个“一”，

是包含内部差异和结构的一。

在五行中，以“仁”与“圣、智”最为基础。“仁”是

价值、动机之根本，而“圣、智”决定了理解、权衡、判

断之可能。据此，“五行之和”又区分出了两条可能

的道路。一是以仁为始，和五行而成德；一是以圣、

智为始，和五行而成德。前者，如《五行》第 2章：“君

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

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

德。”在此，“中心之忧”是道德之忧；之所以有此忧，

又来自于内在深切的欲仁、求仁之心。有意思的

是，《保训》讲舜，提到“恐，求中”。如前所说，舜的

“恐”，应是源于对民众无序生活的忧恐。若以《五

行》为参照，则“恐”正是舜的“中心之忧”；“求中”，则

是舜由“中心之忧”而生“中心之智”。其大智，体现

在“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体现在能“得中”。舜的大智，是舜之所以为舜；但在

他本人那里，又源于“恐”。此“恐”，未尝不是仁心的

发动。后者，如第 11章：“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不智

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所谓“聪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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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主要指对君子之道的认知和贤人之德的理解。

此外，“圣”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圣人知天道也”。子

思认为，文王是第二条道路的典型。《五行》所谓：“文

王之示也如此。”文王之德的生成、周代礼乐的制作，

源出于文王的圣智。在《保训》中，文王在历史中

总结出“中”，作为“宝训”传给武王，正可以说是“闻

而知之”(圣)的表现。在《中庸》中，子思以武王、周

公制礼作乐为“继志述事”，以“三百三千”接着文王

之德而说，也与《五行》之说暗合。要之，在《五行》

看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历史经验上，仁与智 (或
圣智)都是“德”得以生成、“中庸”得以可能的最重

要的德行因素。这也正是《中庸》“合外内之道”的

依据。

五行之和，也意味着诸行事原则在实践中的具

体统一。《五行》以刑狱中的“简”与“匿”两个原则的

运用为例，阐述了仁义之和的问题。“简之为言，犹练

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轸者

也。”根据帛书《说》的解释，所谓“简”指“有大罪而大

诛之”，大罪加以诛杀；“匿”指“有小罪而赦之”，小

罪予以宽赦。子思认为，是诛杀还是宽赦，应分不

同的情况看。若是两者超出了各自的范围，犯了

大罪而不诛杀，只是小罪却予以严惩，结果要么政

令不行、要么害于仁道，皆不可取。“简，义之方

也。匿，仁之方也。”刑狱中的“简”与“匿”，是义与

仁两个原则在具体实践中的表达。两者的平衡和

判断，本质上是仁义之和的问题。在子思时代，仁

义的冲突已然成为一个问题，不仅是儒家，战国诸

子对此也多有关注。故《五行》此处的讨论，很有

时代的针对性。若从中庸之道看，它的本质就是

在实践中如何平衡运用相互矛盾的价值原则，或

者说相互矛盾的价值原则如何在具体实践中明确

各自的分度，达到实践的中道。故《五行》引《诗》，

“‘不强不絿，不刚不柔’，此之谓也”。不刚不柔即仁

义之和，是为中道。

基于德行生成论的思路，子思对“君子时中”给

出了一个新的表述：“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

君子。”形，生成、形成。“时行之”，以时行之，内含了

中节之义。意思是说，五种德之行和合于内，而随时

行之(而中节)，如是者乃为君子。“形于内”是生成心

德之体，“时行之”是心德之用。其体用结构，与《中

庸》的“中-和”，“君子而时中”完全一致。稍有不同

的是，《五行》具体指出了德之为德的内在结构。虽

然，在完成和境界的意义上，它就是“中和之中”，就

是“所以行之者一”的“一”，就是“诚”。故《中庸》第

20章：“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

也。”圣人所以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由于内在的至

诚之德。至诚在中，故能“从容中道”。此处，不免让

人联想到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彼时，矩对于孔子而言，已不是外在约束之物，随心

所发皆成规矩、典范。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

是也。

在《中庸》中，子思以这一结构来理解孔子。第

31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

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

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这一段，郑

玄认为是说“孔子”，是也。前文以“仲尼祖述尧舜”

引出孔子，接着的三段都是对孔子的礼赞。不止本

章“天下至圣”，是说孔子；下一章“天下至诚”，也是

说孔子。帛书《五行》出土之后，庞朴先生指出这一

段五句话分别对应于圣、仁、义、礼、智五行，可谓卓

识。可补充的是，若以体用而言，五句前半都是言

体，后半都是言用。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结构，

《中庸》给出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溥博渊泉，而时出

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郑玄注：“言其临下普

遍，思虑深重，非得其时，不出政教”；“如天，取其运

照不已也。如渊，取其清深不测也。”这里出现了

两个喻体，它们有各自的体用：溥博是天的体，广博

周遍；源泉是渊的体，清深不测。两者之用，都在

“而时出之”。天的“时出”，如上章所说，指“四时之

错行”、“日月之代明”；作为一种规律性的、重复的

发生，乃是整个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有序运行的基

石；渊的“时出”，则在于活水源头汩汩而出，孕育万

物。从对应关系看，天与渊的体，比喻圣人之德；时

出之用，比喻圣人之时行。天、渊自身的体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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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圣人德行体用关系的生动说明。故朱子注：

“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也。”此

解极是。其结构，与《五行》所说“五行皆形于内而

时行之”完全一样。只是若仅仅限于个体行为，还不

能凸显孔子时行的政治意义。故郑玄曰“非得其时，

不出政教”，从圣人之德与圣人之教的关系立说，可

以作为有益的补充。

孔子或圣人的“时出”，不仅是个体实践层面的

用，更是中庸之道本身的开显。故下章接着说“唯天

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就是指孔子以五行形于中的至诚之德，

而能经纶大经、建立大本、化育天下。故又感叹：“肫

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朱子以为三句分别对

应于“经纶”、“立本”、“知化”，未免胶柱鼓瑟。其实，

这三句与前面的比喻一样，仍是对夫子之德的盛

赞。“肫肫其仁”，是说夫子其仁恳切，已达至诚；“渊

渊其渊”、“浩浩其天”，是说夫子之德的渊深、盛大。

又云：“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在
《五行》中，“聪明圣智”都有明确意义，约言之，都与

道德的识别和理解能力相关。子思之意，若是没有

理解天德的能力，也就不足以知孔子之德与孔子之

道。这一方面回应了七十子时代，某些人对孔子的

质疑；另一方面，也是直接以孔子为天德的代表。

《五行》曰：“德，天道也。”圣人之极，如孔子一般，其

德“配天”。

此外，《中庸》中间部分围绕“诚”的概念作了详

尽阐述。学者对这一部分与其它部分的关系，多有

怀疑。实则，既是工夫又是境界、既是体又是用的

“诚”，正是子思德行体用关系的最高实现形式。第

26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

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

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此章颇多歧解。

但若了解了子思思想的基本关切和一般结构，这段

话的意义也不难确定。诚是源于自身的、内在的，故

曰“诚者自成也”。道是从人的性情发出来的，故曰

“道自道也”。《性自命出》所谓“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始于性情而展开为道路，意义

与此相近。不过，从《中庸》说，道源于德的发用。在

此意义上，“道自道也”实基于“诚者自成也”。唯有

诚体(至诚之德)的先在，才能发为“道自道也”之用。

万事万物皆有赖于诚，大到天地万物，若不是天道至

诚无息，“为物不贰而生物不测”，则万物皆无以生

成、存有；小到人间事为，若不是以诚而行，则亦无以

成就。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郑玄曰：

“物，万物也，亦事也。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小人无

诚，则事不成。”近是。故一个诚字，统内外而言、合

成己成物而言。皆是诚。在己则是仁德之生成，故

“成己，仁也”；在外则是智慧之运用、道的开显，从而

成就万物，故曰“成物，知也”。它本于内在性德，由

内而发外，由己以及物，故曰“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

之宜也”。“合外内之道”，即是“中和”；“故时措之

宜”，即是“时中”。一个诚字，兼体用而言，代表了德

行的最高实现。

子思先是在德行论的视域中，确立了德行体用

的思想结构；而后，以一个“诚”字，统而摄之。后者

乃是对孔子“一以贯之”之旨的直接回应。

六、小结：《中庸》作为一部“道学”著作

在《中庸》的历代解释中，影响最大的是朱子的

《中庸章句》。朱子从“道统之传”的脉络，理解《中

庸》的思想宗旨。但朱子的思路是理学的。相比于

“允执其中”，朱子更加重视《大禹谟》的“人心”、“道

心”之分和“道心”的提出，他在《中庸章句序》中作了

大量发挥。陈来先生指出：“以前讲《中庸》是以‘允

执厥中’为重点。可是到了朱熹，是以‘道心惟微’为

重点。……这个道统的核心，在他的讲法里面，最关

键的不是‘中’，而是‘道心惟微’，这就转向心性哲

学、心性修养的路子。”之所以如此，以笔者的拙见，

是因为唯有这个“道心”可以直下开出理学意义上的

“天命之性”。故《序》云：“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

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

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其

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

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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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认为，子思忧心道统失传，故作《中庸》以推本溯

源、更互演绎；所谓“天命率性”，即是十六字中的“道

心”。但理学语境中的“天命之性”，是指天所赋予生

人的性理。于是，在朱子的解释下，“天命之性”成了

“道心”在新的思想形态下的新的表达，理学思想的

基础设定(性即理)在朱子所说的“道统之传”中确立

了根据，其意义可以类比于以“穷理”解《大学》的“格

物”，乃是理学化经典解释的范例。朱子的做法影响

深远，宋以后基本都是这一思路。

由于过度偏向于心性论的构建，朱子的《中庸》

诠释对“中”和“中庸”本身缺少关注和发明。关于

“中”字，朱子区分了“中和之中”和“时中之中”，这是

对的。原本这两个“中”的背后，都有客观性的诉

求。但在朱子解释中，其客观性要么被他者取代，要

么被有意轻忽。如首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

子注：“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

体也。”按三代的政治传统，“大本”乃是天下的“大

本”，是政治生活的根本依据、最高的政治原则。朱

子却说，“大本”即“天命之性”；由于它与道的本质同

一性，又指“道之体”。如此一来，“中”作为政治生活

之最高原则的意义，就让位于天命之性的本体意义

了。而关于“时中”，朱子注“随时以处中”，“中无定

体，随时而在”等说法，本无问题。但由于他过于强

调“在中之中”与“时中之中”的体用关系，而对“时中

之中”自身的规范性依据，缺乏足够的重视。王夫之

“时中之中，非但用也”、“中无往而不为体”的说法，

正是为了纠正朱子之说的偏颇。要之，经过朱子的

诠释，《中庸》成了理学心性论意义上的基本经典，却

不再能够承担《中庸》作为政治哲学之基本经典或道

学经典的意义。

若从三代传统来说
········

，《中庸
··

》首先是一部
·····

“道学
··

”

的著作
···

，它继承了尧舜以来的中道传统，在理论和历

史两个维度，对中庸之道的内容作了系统的阐明；又

在德行体用的架构中，对中庸之道的生成与实践，给

出了结构性思考。此间，道与德的关系或者说德行

体用的关系，乃是《中庸》实践哲学的背景结构；中庸

之道的理念与现实、继承与损益，则是文本展开的基

本线索。若了解了以上两点，反观《中庸》文本，可谓

粲然分明。

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是以“性”为依据，以“道”为规范；“道”是为了导性

成善，“教”是为了修治、凝成此“道”。此“道”即中庸

之道，是人类存在的根本途径，“不可须臾离也”。它

不可见、不可闻，容易为人所轻忽，却是生存的根本

依据，故君子当“戒慎”、“恐惧”。以道修身，最终是

为了修德。“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谓“隐”、“微”皆

指内心之德。第16章“夫微之显”、末章“知微之显”，

都是说心德的妙用，“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工

夫，即要常怀戒慎、关注内心的成德。由道而进乎

德，正是为了据德以行道，故接着就有了“中和”。从

“未发”、“已发”论中和，是德行论的思路；从“大本”、

“达道”论中和，则是推进一步，从天下的角度论中

道。其中，作为“大本”的“中”，是根本之道、理念之

道；作为“达道”的“和”，则是具体之道。推而极之，

此中和之道，也是天地之所以序、万物之所以育的根

据，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也是第

12章“上下察”之义。故首章要旨有二：一是中道的

确立，一是体用关系的架构。两者正是《中庸》思想

的基础。

后续章节，皆以中庸之道的理论与历史为主要

线索展开论述，夹杂着德行实践的相关问题。第 2-
15章，是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中庸之道。第 16章以

“鬼神之为德”为切口，阐明“微(指德)之显”的义理，

引出道的最初创生基于德，亦即中庸之道的历史叙

述。第17章以舜为开端，表明“大德者必受命”，这是

“微之显”在人间的极致。据前文及《保训》，舜又是

“求中”、“得中”与“执中”的典范。第 18-20章着重

阐明文、武、周公之德，以及他们创制的道。前两章

主要是礼，丧礼和祭祀之礼；后一章阐述“文武之

政”，包括“亲亲”、“尊贤”的原则，以及“五达道”、“九

经”等，这些正是第32章所说的“天下之大经”。在实

践中，又归于修身成德。故子思引进了“诚”的概念，

从第 22章后半段开始到第 26章，花了大量篇幅对诚

的工夫、境界等，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一部分论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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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与前后文格格不入，实际上是从德的一面作了

创造性的发挥。至诚是徳的极致，也是“中庸”与“时

中”在实践中的最高实现。第 27-33章详细阐述孔

子之道。其中，第 27章是说孔子的学问之道；第 28
章是说孔子的从周之意；第 29章是说孔子因革损益

而成“君子之道”；第 30章是说孔子之道“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如天地、四时之大；第 31章结合五行说，

赞颂孔子之德“配天”；第32章是说孔子经纶大经、立

大本、知化育，非常人可知；最后第33章，通过反复引

《诗》，进一步重申君子之道以及至德之效。在子思

的想法中，自尧舜垂范、文武创制以来，孔子祖述、宪

章之后凝成的“君子之道”，正是中庸之道的当下现

实和极致表现。故篇末几章，对孔子的道与德，不惜

笔墨、反复称颂。这也是《中庸》全篇的真正归宗。

要之，《中庸》一篇，在首章确立中和之道与德行

体用之后，后面的论述都是围绕“中庸之道”而展开，

或者阐明中庸、时中的一般原理，或者论述中庸之道

的历史生成，又或者以德的修为统摄中庸之道的实

践……皆以“中庸”的阐释为目的。以“中庸”二字为

核心，全篇内容又可以概括为“中庸的发明”与“中庸

的实践”两个要点。中庸的发明，指中庸之道在历史

中的发生与演变，如舜的“求中”、文武周公的制礼作

乐，最后在孔子处凝成了最完满的历史形态——“君

子之道”。中庸的实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成阶

段，在四无依傍的情况下的“求中”活动，是一种原初

实践；更多是指以某种既有的历史形态为基础的中

庸实践，对于儒家而言，意味着如何把“君子之道”更

好地付诸实践，做到“君子而时中”。无论是中庸的

发明，还是中庸的实践，都以实践者内心成德为基

础。就此而言，德行体用的关系作为《中庸》实践哲

学的基础架构，具有思想上的必然性。

《中庸》以系统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中庸之道得

以发生、得以凝成、得以实践的要素和结构，对于我

们理解当下的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

意义。这不仅仅是说，《中庸》意义上或三代传统意

义上的中、中道、中庸或中正、中直、公平、公正等，作

为一般的政治原则、社会原则，千百世上下具有同样

的基础性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庸》对“中”的发生

学的历史考察，为当下生活的具体规范的生成与实

践提供了借鉴。在一个“天理”难以建立起客观性、

普遍性的时代，天理的提法本身并非没有意义。相

较于天理是什么的讨论，在理念引导之下的求天理

的具体实践，其实更为重要。唯有在“求”的实践

中，天理才能渐渐开显出自身的具体性，理念才能

现实化；也唯有在具体化的历史实践中，天理作为

理念才能真正确立起来。所谓“立中”，正是这样一

个理念与实践的历史互动，它是道的真实发生。而

一切的基础，则是人的实践智慧的运用、判断力的创

造性发挥。无论身处什么时代，德都是道的真实生

发之处。

注释：

①参见陈来：《〈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东岳论

丛》2018年第11期。

②持相关主张的学者包括冯友兰、武内义雄、徐复观、郭

沂、梁涛等。关于此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和辨析，参见梁涛：《郭

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261～286页。

③如何光顺试图在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道路之间，

以“中庸”的“时中”义予以沟通(参见何光顺：《孔子“中庸”的

“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

径》，《哲学研究》2019年第9期)；秦际明认为，《中庸》政治哲学

在圣人之道与制度之间的转换，突出了“时中”义(秦际明：《圣

人、君子与制度——以〈中庸〉之道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

2023年第8期)。
④《保训》的研究，后面有所述及。近年来的“皇极”研究，

较早发表的是吴震的《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

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复旦学报》2012年第 6期)、陈来的

《“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

大学学报》2013年第 2期)，是对朱熹皇极说的梳理和解释，

随后扩展到思想史中其他学者的皇极说，以及对皇极本义的

讨论。

⑤关于“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历史上多有歧解，主

要问题出在“永终”二字上。《尚书·金縢》有“唯永终是图”，《周

颂·振鹭》有“以永终誉”，《归妹·大象》有“君子以永终知蔽”，

皆以“永终”为“永长”，汉魏禅位之册亦多沿用。但三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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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以“永终”为“永绝”的用法。包咸、皇侃以“永终”为“长

终”，而解“四海困穷”为“穷极四海”，多为后人诟病。阎潜丘

认为两句分别为义，“四海当念其困穷，天禄当期其永终”，程

树德斥“当念”二字为“添设”(以上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46～1348页)。朱子注：“四海之

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0页)今人多从之。

⑥一般认为，《大禹谟》的十六字与《荀子·解蔽》所引《道

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有关。

⑦释文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

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43页。

⑧学者几乎都在“自稽厥志”下断句，肖晓晖认为当断于

“诣(稽)”字，“氒(厥)志”属下读(参见肖晓晖：《清华简〈保训〉笔

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fdgwz.
org.cn/Web/Show/905)。本文连读，以“厥志”与“万姓之多欲”

的一致性关系为“自稽”的对象。

⑨用荀子的话说，就是“义”或“礼义”。《礼论》接着“乱则

穷”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

求。”先王忧的是乱、恶的是乱，故制定礼义的规则、通过恰当

的分来达到给养上的均平。又《王制》：“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

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

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混乱是由于不“分”，有“分”才

能“和”，人群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获得有秩序的存在。分的

依据是“义”。故舜所得的“中”，在荀子说来就是得了“义”。

《大略》载，舜曰：“维予从欲而治。”与荀子关于礼义之最初发

生的叙事是一致的。又，荀子曰：“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

壹也。”(《荀子·解蔽》)
⑩张汝伦：《〈中庸〉研究(第一卷)：〈中庸〉前传》，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443页。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46页。

梁涛：《儒家道统说新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5～16页。

关于复仇到什么程度，《保训》与传世文献说法有所不

同，或与不同文献背后的思想观念有关。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2页。

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3～14页。

卜辞也有“立中”之说，或认为是指商人立圭表测影时

的占卜祭祀活动(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

影》，载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科学史文集》第 10

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 27页)，或认为与

《洪范》“建极”相近(丁四新：《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北京：商

务印书馆，2022年，第129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7年，第662页。

丁四新说：“‘皇极’即王极，即天子之中道，而此中道既

对王位而言，又对君人而言，所以皇极畴一曰‘皇建其有极’，

二曰‘建用皇极’，二者相辅相承，都是‘皇极’概念的内涵。”

(丁四新：《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第128页)可参。

王博说：“《洪范》的皇极观念，以天命、王权和德为中

心，为世界确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纳万物和万民于其中，

是古典时代政治思想的集中表达。”(王博：《北京大学学报》

2018年第6期)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464页。

梁涛：《儒家道统说新论》，第53页。

如《泰》九二“得尚于中行”，高亨说：“中行即道中。”(高
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 114页)《夬》

九五“中行无咎”，李零说：“‘中行’是半道。”(李零：《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13年，第230页)
庞朴先生对“中庸”做过系统的讨论，他认为，中庸是儒

家看待世界、处理事物的基本方法，具体表现为四种常见的思

维方式：A而 B，A而不A′，不A不 B，亦A亦 B。为此，他举出

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作分析(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

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 82～94页)。不过，从所涉及的范围

看，主要是关于性情德行方面的无过不及。

《孔子家语·六本》也有类似记载，只是故事主角换成了

闵子骞和子夏。此处，具体人物不重要，直取其义，可矣。

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0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841页。

据《表记》，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

民有所惩。”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对等还报。其实，它是站

在统治者的角度，说明奖惩对于治民的重要性。论述者并不

是作为报的一方。

笔者曾言：“所谓‘矩’，不仅是既有的规范，也包括典范

的创造。孔子的从心，不是由外在规范的熟习而来的本能反

应。‘矩’是包含更多的可能性，或更大的创造空间的法度的概

念。……在‘直躬’章，钱穆先生感叹道：‘此乃一时率尔触发，

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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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何益鑫：《成

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

279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年，第1987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20页。

参见张汝伦：《理解之难——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

句看》，《复旦学报》2020年第3期。

为了引用方便，本文所引《中庸》章号依据朱子《中庸章

句》的分章。

何益鑫：《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中国哲

学史》2022年第3期。

郑玄注：“而之言女也，谓中国也。”(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第1994页)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

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

里仁》)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论语·宪问》)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章中“孝”尤为凸显，成了圣王大德

的代表，又取与之相关的祭祀之礼，作为制礼作乐的代表，或

是受了曾子《孝经》的影响。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8、21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2040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989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21页。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

之。”(《论语·学而》)联系起来看，达道所指的主要内容应当是

礼。下文“五达道”，同样包含在礼的内涵中。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2页。

张汝伦：《〈中庸〉研究(第一卷)：〈中庸〉前传》，第449页。

朱子认为，说平常自然包含了定理之义，“所谓平常者，

事理当然而无诡异也”(《朱子语类》，第 1484页)。若从下文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行，不为“素隐行怪”之事，及“道不远

人”等说法看，中庸之道确有平常的意思。但相对于客观“不

易”而言，平常只能说是它的第二义。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93、95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60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0、101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0页。

卫湜：《中庸集说》，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

52、47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2032页。

参见何益鑫：《德的生成——竹简〈五行〉篇的德行生成

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

参见何益鑫：《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78～284页。

以文王为圣智的代表，与《诗经》关于文王的刻画有关，

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之类。

法家从防微杜渐的角度，强调严刑峻法。如《管子·法

法》：“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

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

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对比之下，可见儒者

中道的意义。

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2043页。

庞朴：《思孟五行新考》，《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42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2044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9页。

孔颖达曰：“肫肫，恳诚之貌”(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

正义》，第2048页)。
如在《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又说“子贡贤于

仲尼”，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

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

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理解孔子的好处是有门

槛的，自身不到那个程度，就看不出孔子的好。这与子思之意

是一样的。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2027页。

陈来：《〈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东岳论从》

2018年第11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20页。

这个“性”不是理学意义上的天命之性，而是早期儒家

性情论思想中的性。赵法生说：“我们认为‘天命之谓性’的

性，应是性情论之性，其内涵的规定不应该脱离情，不宜将其

看作是一种与情具有质的不同的对象，性之内涵依然是情。”

(赵法生：《先秦儒家性情论视域下的〈中庸〉人性论》，《中国哲

学史》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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